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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一、非公開發行且非閉鎖性之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已發行 480 萬 股，其中 450 萬股

為普通股，30 萬股為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其每股 10 表決權，全部特別股由甲持有；又 A 公

司章程規定，設有三名董事及一名監察人。今年 A 公司股東常會除有董事、監察人改選案外，

另向持股 120 萬股之大股東乙購買土地（下稱購地案），以興建新廠擴充公司產能之用，而公

司購置不動產案，依 A 公司章程規定，須經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行之。現 A 公司股東常會召開時，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350 萬股的

股東出席，其中包括甲、乙均有出席股東會。試問甲對購地案及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案，各有

多少表決權及選舉權？購地案應至少獲多少表決權之同意才通過？請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107年8月增訂複數表決權特別股之考點，考點單純雖有計算但不算複雜，再次印證公司

法107年8月大修後相關修訂之規範處處是考試重點，只要將修正後之法條及立法理由闡述清楚，

答案即可完備。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110商事法總複習講義》，林律師編撰，頁11-16。
2.《高點‧高上110商事法講義》第一回，林律師編撰，頁22-25、37-40。

答： 
(一) 關於甲對購地案之表決權，以及董事、監察人選舉案之選舉權數量為何？分述如下：

1、甲對購地案之表決權應有300萬股之表決權：

(1) 原則上，依公司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公司各股東，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惟公司法於107年8月修法容許非公開發行公司之特別股多樣化及允許企業充足之自治空間，遂增訂

公司法第157條第1項第4款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2) 本題A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依公司法第157條第1項第4款，發行30萬股之每股10表決權之特

別股，應屬合法，甲所持有上開複數表決權特別股之全部，其針對購地案之表決權總計為300萬
【計算式：30萬股×10(表決權)=300萬】。

2、甲對於董事選舉案應有900萬之選舉權，監察人選舉案則應有90萬選舉權： 
(1)依公司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雖文義上係稱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當時舊法禁止複數表決權股，故一股一權情形應

無不妥，惟107年8月修法，公司法第157條第1項第4款納入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可惜公司法第198條
第1項規定之文義「每一股份」未相應配合修正為每一表決權，此部分應依公司法第179條107年8月
修正意旨與第198條第1項，體系解釋為每一表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因此甲有

300萬表決權已如前述，應本次選舉董事共三人，故董事選舉案之選舉權應有900萬【計算式：300
萬(表決權)×3(應選董事席次)=900萬】。

(2)然而，為避免具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掌控董事及監察人之席次，有為公司治理之精神，爰對於具

有複數表決權特別股之股東，限制其於選舉監察人時，表決權應與普通股股東之表決權同，亦即回

復一股一權，107年8月修法時特明定公司法第157條第2項：「前項第四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

於監察人選舉，與普通股股東之表決權同」，故本件甲持有30萬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在監察人選舉

時其股份與一般普通股無異，其選舉權為90萬【計算式：30萬(表決權)×3(應選董事席次)=90萬】。

(二) A公司本次購地案至少應獲得250萬零1表決權同意始能通過股東會： 
1、本次購地案因A公司章程規定，應以特別決議行之，故須經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已出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行之。本次A公司購買土地之對象大股東乙，依公司法第178條規定：「股

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

使其表決權」，復依公司法第180條第2項：「股東會之決議，對依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是以，乙之120萬股應不算入本次購案之表決權數。 
2、本次股東常會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350萬股之股東出席，已逾特別決議之出席門檻，已出席350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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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甲之30萬複數表決權特別股亦有出席，其表決權應為300萬，另外320萬普通股表決權須剔除

乙之120萬股之表決權。因此，本次購地案之表決權數共為500萬【計算式：300萬(甲之表決權)+320萬
(普通股表決權)-120萬(乙股份之表決權) 】，本案若要過半數同意，則須250萬零1之表決權始能通過

股東會決議。

二、已退休之 A 公司前董事長甲認識年輕女性友人乙，兩人經常往來聚餐出遊，某日乙告知甲急需

資金周轉，委請甲簽發本票一紙，作為乙向他人借錢擔保之用，甲不疑有他，於不知情下使用

乙提供之俗稱「擦擦筆」的原子筆簽發一紙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20 萬元的本票供乙使用，

兩 人並約定於本票票載到期日前歸還本票予甲或乙給付甲 20 萬元票款資金。嗣後乙將此本票

金額變更為 90 萬元後，以 50 萬元代價，將該本票背書轉讓售予不知甲乙約定及金額遭變更

的丙。丙於本票到期日屆至提示付款遭拒後，向甲、乙行使票據權利時，甲有無理由可拒絕對

丙負票據責任？請附理由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考學理上之融通票據，但實際上重點在考票據抗辯，以上課多次強調之票據抗辯及例外章

節來解題，應可切中答題核心。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110商事法總複習講義》，林律師編撰，頁102、109-110。
2.《高點‧高上110商事法講義》第四回，林律師編撰，頁15-16、21-23。

答： 
(一)本題之系爭本票為融通票據，甲若得主張對價抗辯則可拒絕對丙負票據責任，說明如下：

1、所謂融通票據係指融通人以其票據信用作為被融通人取得資金之用，雙方當事人約定由融通人簽發票據

交付給被融通人，再由被融通人將票據折讓給第三人或向銀行貼現，以取得所需資金，若執票人行使票

據權利時，則由被融通人負責清償。由於融通票據係融通人基於與其被融通人間之信用契約所簽發，具

備票據行為之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一但交付票據給被融通人，票據行為即有效成立。惟若被融通人自

己對融通人請求票款，因屬直接前後手，得主張原因關係之抗辯，合先敘明。

2、若被融通人將票據移轉予第三人，該第三人為執票人，與融通人非直接前後手關係，原則上融通人不得

以對被融通人之事由對抗執票人。值得注意者，若執票人有票據法第13條但書之「惡意」情形，或係票

據法第14條第2項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融通人自可分別主張「惡意抗辯」或「對價抗辯」以對抗執

票人。

3、本題中，甲乙約定該票據僅為借錢使用，並且於到期日前，乙要歸還本票予甲或乙要給付20萬元。然丙

係不知甲乙之上開約定而自乙處受讓票據，此部分應屬善意，非屬票據法第13條但書之「惡意」之情

形，故甲不得主張惡意抗辯。

4、另因丙受讓票據時，以50萬元之代價取得面額90萬元之系爭本票，相當於預扣將近45%之利息，然查本

題未言明借款時間之長短，若係短期（如一年），此預扣利息逾法定利息過多，應屬顯不相當之對價取

得票據，依票據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將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故甲既得以對乙間有融通契約以抗

辯拒絕向乙付款，自得以相同事實對抗不優於前手之權利之執票人丙並主張拒絕付款。反之，若借款時

間為長期，預扣利息未於法定利息過多，或能提出信用風險及清償能力之合理標準，則可認定有合理對

價，則甲不得主張票據法第14條第2項對丙就該融通票據為抗辯，併予敘明。 
(二)倘若甲不得對丙主張對價抗辯(丙有合理對價)，另得以票據遭變造而抗辯，主張就系爭票據原有文義20萬

元負責，說明如下：

1、本題甲所簽發面額20萬元之系爭本票金額遭到乙所變造為90萬，依票據法第17條第1項：「票據經變造

時，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簽名在變造後者，依變造文義負責；不能辨別前後時，推定簽

名在變造前」，本題中，甲原先簽發系爭本票面額為20萬，竟遭乙變造為90萬，依上開規定，甲係簽名

再變造前依原有文義即票面金額20萬元負責。

2、票據變造之抗辯屬物之抗辯事由，得對抗任何人，票據債務人甲若能舉證系爭本票係遭變造，縱然對丙

不得主張對價抗辯拒絕付款，但至少能主張僅就系爭本票原有文義即20萬元負責即可。 

【參考書目】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1.王志誠(2007,05)，〈融通票據之人的抗辯〉，月旦法學教室，第五五期，頁 22-23。 

 

三、美國進口商 A 公司在民國 108 年 10 月間，向臺灣出口商 B 公司購買 200 卷冷軋鋼卷，雙

方約定採取 CIF 貿易條件。B 公司委託 C 海運公司，將系爭貨物從臺灣高雄港運送至美國路

易斯安那州紐奧良港。C 海運公司裝載系爭貨物於船舶後，簽發載貨證券予 B 公司。待系爭貨

物運抵目的港後，A 公司持系爭載貨證券請求 C 海運公司交貨，受領後卻發現系爭貨物在運送

途中浸水而嚴重鏽蝕，乃向 C 海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雙方對於應以何國法律作為準據法發生

歧見。而系爭載貨證券背面約款有關準據法，記載為：「應以西元 1936 年 4 月 16 日批准之

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法為準據法」。請詳附理由及司法實務見解，回答系爭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

之準據法約款，對 A 公司、B 公司及 C 海運公司是否具有拘束力？ （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載貨證券背面記載之效力，因近期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980號裁

定，針對此爭議已久之問題提出統一法律見解，連本題案例事實亦與該實務之基礎事實大致相

同，只要將新舊實務見解並陳，並提出個人意見及理由，應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110商事法總複習講義》，林律師編撰，頁85-88。 
2.《高點‧高上110商事法講義》第三回，林律師編撰，頁22-25。 

 

答： 
(一) 本題系爭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之準據法條款是否對A公司、B公司及C海運公司具有拘束力，我國相關實務

見解說明如下： 

1、我國傳統實務見解： 
有關載貨證券背面條款之效力，以往最高法院多以64年台抗字第239號判例、67年第4次民事庭庭推總

會決議之 
見解為據採取否定說，認為載貨證券為單方意思表示，不能認係雙方當事人之約定，故載貨證券背面

條款無效，無法拘束雙方當事人。 
2、我國最新實務見解： 

關於此爭議，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980號裁定認為，認為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有關

準據法之 
約款，對於託運人、運送人及載貨證券持有人均有拘束力。其理由如下： 
(1) 載貨證券屬具物權效力之有價證券（等同於取得所有權），亦有運送契約成立生效之證明效力

（同時是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該證券雖由運送人或船長簽發，然係受託運人之請求而為，一般海

運實務，除有特殊情況，託運人對載貨證券背面有關準據法約款通常有知悉機會，而於收受後不提

出反對意見，且將之出讓於他人，其收受、不為異議、交付他人之行為，可認為已默示同意該約款

之效力。 
(2) 從國際海運實務及載貨證券之流通性，認有關準據法之記載，係雙方當事人之約定，我國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於99年5月26日修正，舊法並無現行法第43條：「因載貨證券而生之法律關係，依該

載貨證券所記載應適用之法律；載貨證券未記載應適用之法律時，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規定，惟

本於相同法理，修正前有關準據法適用，亦應為相同之解釋。 
(二) 管見以為，載貨證券持有人既係據該證券行使權利，關於準據法，自應依該證券所載有關準據法文義決

之，以維持法律適用之明確及一致性。若託運人或載貨證券持有人一概否認效力，亦無助於紛爭之解決，

是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有關準據法之約款，對於託運人、運送人及載貨證券受讓人、持有人，應均有拘束

力，目前我國大法庭採肯定說較符合現今航運實務，頗值贊同。 
 

四、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人壽保險公司（下稱 A 公司）投保繳費十五年期之終身人壽保

險，約定繳費方式為年繳。甲繳費五年後，因投資 利，無力按期繳納保險費，而 A 公司依系

爭保險契約之約定，在保單價值準備金墊繳保險費而仍有不足時，A 公司經合法催告後，通知

甲系爭保險契約效力停止。而在系爭保險契約停效三個月後，甲身體狀況出現重大變化，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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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出血、全身倦怠，甲擔心自己可能罹患不治之症， 故通知 A 公司其欲補繳保險費及相關

費用辦理復效。請詳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 A 公司得否要求甲進行健康檢查，以決定是否同意復效？（10 分）

（二）倘若甲在系爭保險契約停效一年後，身體狀況才出現重大變化，此時， 甲通知 A 公司

其欲辦理系爭保險契約復效，並赴 A 公司指定之醫療 院所進行健康檢查，而檢查結果發

現甲罹患絕症。此時，A 公司得否 拒絕甲之復效申請？（1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停效及復效制度，主要在測驗考生對保險法第116條之法條內容及立法目的，只要將其闡

述清楚即可，考古題亦常出現，難度不高，應好好把握。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110商事法講義》第二回，林律師編撰，頁36-37。

答： 
(一) 系爭保險契約停效三個月後，甲僅須清償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翌日上午零時起即恢

復效力，A公司要求甲進行健康檢查以決定是否復效，此舉為於法無據，說明如下：

1、關於人壽保險之停效及復效制度，因人壽保險由於需要長期繳納保險費，且具有儲蓄的性質，若僅在

契約長期履行過程中，僅因未繳納少數幾期保險費，即生民法給付遲延的效果，人壽保險契約恐遭終

止契約，對於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顯有不利，爰依保險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遲付保險費當在30日的寬

限期經過後，如要保人仍未繳納保險費，則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要保人依法仍有恢復效力之機會。

2、依保險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若係在停效後六個月內，要保人僅須清償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

利息及其他費用，翌日上午零時起即恢復效力，保險人在此無同意權，更無要求健康檢查之權利。

3、基此，甲於系爭保險契約停效三個月後，仍在六個月內，依保險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只要清償

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翌日上午零時起即恢復效力，A公司既不得先要求甲進行

健康檢查，亦無須經A公司同意，依法自動復效。 
(二) A公司得拒絕甲之復效申請，說明如下：

1、人壽保險停效及復效制度雖有利於契約當事人，但為免遭到有心人士濫用，在要保人未繳納保險費以

致停效，屆時待身體健康有惡化徵兆時，才向保險人申請復效，此種「逆選擇」之風險，恐破壞保險

之對價平衡。因此保險法第116條第3項後段：「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申請恢復效力者，

保險人得於要保人申請恢復效力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除被保險人之危

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外，保險人不得拒絕其恢復效力」，亦即停止效力逾六個月申請復

效，保險人可要求申請復效之日五日內提供可保證明，如被保險人已達拒保程度，則可拒絕復效。

2、本題中，甲在系爭保險契約停效一年後，始向A公司申請復效，A公司得要求甲提出可保證明，後甲應

要求完成健康檢查，惟此健康檢查結果發現甲罹有絕症，是被保險人甲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

絕承保之程度，A公司自得拒絕甲之復效申請，以符保險法第116條第3項後段規定防止逆選擇之立法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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